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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5/2021_2022__E7_AC_AC_

E4_B8_83_E7_AB_A0_E8_c45_75488.htm 第七章 证券法律制

度(2) 二、证券发行制度 （一）证券发行与证券市场发行人所

谓证券发行是指发行主体以筹集资金为目的，第一次将证券

直接或间接销售给证券投资人的活动。包括募集、制作、交

付、直接销售或委托中介机构承销、代销的一系列活动。 所

谓发行人是指通过发行证券来筹集资金的法人组织。包括:

(1)股份有限公司。股份有限公司既可以发行股票，也可以发

行公司债券，而且只有股份有限公司方可以发行股票，它是

股票的唯一发行主体。 (2)有限责任公司。有限责任公司不发

行股票，但有权发行公司债券。 (3)国有独资公司。国有独资

公司是指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。 (4)

其他企业法人。指除了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

法人。 (5)金融机构。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

，它们都可以成为金融债券的发行主体。 (6)国家是国家公债

的发行主体，由国家中央政府决定以国家名义发行债券，其

发行主体就是国家。 (7)地方政府。地方政府是地方公债的发

行主体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